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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119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3095 号
提案的会办意见

省民政厅：

释法云委员提出的《关于提升“长者食堂”新模式，助力全

省康养生态构建的提案》（20263095号）收悉。我局的办理意见

如下：

释法云委员提出的统一规范运营，筑牢安全底线，严格落实

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坚决防范长者食堂食品安全风险的

建议，贴合我省长者食堂运营实际，精准切中老年群体饮食安全

保障关键，对推动长者食堂高质量发展，守护老年人“舌尖上的

安全”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我局高度重视长者食堂食品安全监管

工作，立足职责定位，坚持高站位谋划、严标准推进，统筹抓实

老年群体饮食健康安全全链条监管，切实筑牢长者食堂食品安全

防线。一是健全协同监管机制，夯实规范运营基础。主动加强与

民政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健全完善部门协同监管体系，2022 年联

合印发《关于长者食堂建设运营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食品安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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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相关要求；2025 年推动发布福建省地方标准《长者食堂运营

管理和服务规范》，进一步细化长者食堂食品安全运营标准。二

是常态化开展日常监管，强化风险隐患排查。将持证长者食堂全

部纳入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开展监督检查。2026 年以来，全省累

计检查长者食堂 735 家次，排查问题 1640 个，截至 3 月底完成

整改 1530 个，整改完成率 93.29%；同步开展食材抽检工作，累

计完成长者食堂食材抽检 40 批次，合格率 100%。三是推进智慧

监管建设，提升监管效能。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共同推进长者食堂

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迭代升级，提升监管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

截至 2026 年 3 月底，全省长者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达 30%

以上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

吸收借鉴释法云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，持续联合民政部门共同

构建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”长者食堂食品安全治理

体系，探索符合我省特点的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，提

升长者食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。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：

一是协同治理强基，规范建设固本。协同民政部门深化长者食堂

规范化建设，加强指导长者食堂依法依规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进

一步完善“分层分级、精准防控、末端发力、终端见效”全链条

机制。开展长者食堂食品安全执法联合检查，建立违法行为“发

现—处置—溯源—惩戒”管理链，形成监管合力，规范食品经营

行为。二是责任落实增效，闭环管理提质。联合民政部门指导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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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食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督促长者食堂配齐配全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，到 2026 年底实现全省长者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

上岗率 100%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落

实索证索票、食品贮存、加工制作、食品留样和餐饮具清洗消毒

等制度，切实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。三是强化智慧赋能，

防控能力提升。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配合民政部门，大力推进

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系统建设，力争 2026 年底长者食堂“互联

网+明厨亮灶”覆盖率达 70%以上，逐步实现对长者食堂后厨操

作的远程可视化非现场监管。探索建立长者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模

型，通过归集日常检查、抽检监测、投诉举报等数据，提前识别

风险隐患，开展精准有效、公平公正、文明有序的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吴燕榕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30216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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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